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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汕尾渔歌的普查建档工作。

对汕尾渔歌的普查是汕尾渔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其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尽量多地掌握第

一手的渔歌原始资料，进行规范化整理，如瓯船渔民的婚嫁风俗，因为渔民的风俗场面少不了要唱渔歌，而

且都是原生态的，这是我们研究汕尾渔歌的亮点，因此要真实地记录渔民生活风俗的场面。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整理、加工提炼，把所有的搜集资料分类汇编成册，输入电脑永久保存，同时对演唱者摄像存档。

3、创造宣传、普及、推广汕尾渔歌的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是有生命的，又是世代相传

的，不能停滞，只能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要积极营造有利于渔歌发展的社会环境，

创造有利于渔歌发展的各种文化形式。

（1）组建渔歌队，扩大群众参与面。成立以村落、社区为单位的基层表演队。在表演队里编排渔歌节

目，能使一批文艺爱好者直接触摸渔歌，学唱渔歌，并通过他们以点带面，以一传二，从而让汕尾渔歌家喻

户晓，妇孺皆唱，达到推广的目的，使渔歌薪火相传。同时建议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逐步建立“汕尾渔歌”

交流传播基地，形成强劲的力量，以推动汕尾渔歌的发展。

（2）让汕尾渔歌走进校园。学校是文化的教育基地，也是文化传播基地，我们要让渔歌走进校园，走进

课堂。汕尾市新港中心小学已经做了大胆的尝试，把汕尾渔歌和学校的德育工作结合，融汇到第二课堂。这

是汕尾渔歌传承的一种好做法，应该推广。为此，建议把汕尾渔歌引进汕尾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从娃娃

抓起，让他们从小学唱汕尾渔歌。同时给学生们介绍汕尾渔歌的特色和艺术价值，提高学生们对保护发展渔

歌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的认识。

（3）创造渔歌新形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积极鼓励音乐创作人员、舞蹈创作人员对渔歌进行二度创

作，打造出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和亲和力的民歌精品，让这些精品在汕尾市内举办的文艺演

出中展示。同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新闻媒体形式推介汕尾渔歌，或举办“汕尾渔歌艺

术节”及相关大型活动，届时邀请全国沿海地区的渔歌参与比赛交流。其次，汕尾渔歌不应作为一种单纯的

艺术，应与旅游结合，通过传统继承和现代创新手段打造，让汕尾渔歌成为民间艺术的高档品牌。

（4）在传承中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素质的不断提高，现代审美观的变化，人们已不仅仅满

足于传统的审美情趣。汕尾渔歌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有永焕青春的生命力。因此，要采用衍

生扩大创编手段，解除乐曲结构小，音域狭窄的束缚，弥补原型渔歌音乐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的缺陷，

使传统渔歌老枝开新花，焕发充满活力的时代气息。

艺术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不能奢望有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优美的汕尾渔歌漫天飞舞，要打

造汕尾渔歌这个海洋文化品牌，还需要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政府加大投入，积极寻求发展的最佳途径和方

法。让充满浓郁海洋气息的汕尾渔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永飘芳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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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广泛流传于潮汕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是由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两部分构成

的。其文字的辑录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并编印成书，但它的表现形式则与今天人们的审美情

趣产生差异，因而呈现了哀落的趋势。因此，在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应

特别注重它所固有的表现形式，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将其记录保护起来，研究读解它所蕴含的

文化因子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转化为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化产品，为当今社会经济服务。

［关键词］潮汕  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  保护与保存

对潮汕地区民间
口头文学保护的思考

位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早在8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有研究表明：潮汕先民绝大部分来自古

中原的迁民。他们为逃避战乱而“举室南迁”，其迁徙的路径大致由中原迁至江南，经闽入粤，落籍于“省

尾国角”的潮汕地区。由于潮汕背山面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温和的气候和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使这些

族姓“迁民”在此安居生息。他们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语言和原本的习俗惯

制。经过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融合，逐渐形成有鲜明地方方言特点的潮汕文化。时至今天的潮汕方言中仍

保留了很多古汉语成份；其民间的风俗习惯依旧传承了大量中原汉民族的古风民俗。随着社会的进展、时代

的更替，许多民俗事象在不断演化，又在迅速湮灭。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在过去被视为“宣扬封建迷信”、

“精神糟粕”的民间民俗文化得到恢复的同时，又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维系着民俗文化的生态环境

的破坏，加上社会发展带给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使潮汕一些民间口头文学处于濒危状态。近几年来，国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重视，使大批濒临消失的民间文化遗存得到保护和抢救，有的已申报为各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并加以开发利用，为社会经济服务。这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大事。笔者作为一名基层

群众文化工作者，也参与本地非遗的调查整理工作，对潮汕过去广泛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该如何保护的问题

作了粗浅的思考。

（一）

潮汕民间口头文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涵盖潮州歌册、潮汕歌谣(包括民谣、童谣、儿歌)、潮汕俗

谚（包括民谚、农谚、行业谚、俗语、熟语、歇后语等）、潮州方言歌、民间故事、扣歌等等，都是以潮汕

方言为媒介的口耳相传方式在民间流传，是潮汕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经历代先辈们的采集、辑

录、编印成书，使散落在民间的口头文学，汇集成丰富多彩的“潮汕文库”。但是，一些民间口传文学所具

备的天然表演娱乐性形式则没有记录下来。大凡读过明末清初林嗣环的古文《口技》都知道，该文生动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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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京中一善口技者”用一桌、一扇、一抚尺，摹拟深巷夜晚一四口人家睡梦中发生的家常琐事的各种声

音。继而深巷突发火灾，传来火爆声、棚塌声、呼救声、泼水声、抢夺声。其惟妙惟肖的口技，使隔着屏障

的听者闻之“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的惊恐效果。这篇古文的艺术魅力在于作者

描述的生动准确。倘若那时“京中”已发明了留声机、录像机，将口技者的精彩表演记录下来，今人将会亲

身感受到这段视听艺术的效果。象在潮汕流传了数百年历史的“潮州歌册”，是一种用潮汕方言押韵，按一

定的节奏唱诵的口头文学。其吟唱方式是由江南唱词平和舒缓的说唱风格演变而来，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才

子佳人故事、民间传奇。歌文多为7字4句为一节，每节押一个韵，琅琅上口，又俗又雅，深为民众所喜爱。

旧时在潮汕农村市井常见的情景：一位年长识字的老婆婆戴着老花镜手捧歌册，悠扬顿错的诵唱，身边围坐

着一群做针线的妇女和听得入神的小孩。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私语、包公铁面断案、奸臣狡诘的嘴脸便生动

地进入听者的脑际。许多目不识丁的农妇村姑在这些歌册故事中得到人间世事、忠孝廉耻、妇道礼节的文化

传承。一些识字不多的妇女耳濡目染，也成为潮州歌册的地域传承者。

另一种有鲜明表演娱乐性质的口头文学——讲故事，在潮汕一带俗称“讲古”。它是由讲者和听者双方

组成的民间文化活动，过去深受民众喜闻乐见。上世纪60年代“文革”之前，在汕头市区福合埕有一处讲古

场所，场内可容百几十人。每天下午、晚上开场讲古，听客只花三五分钱便可入场听古。说书人身着长衫手

执纸扇，他那极富戏剧性的面部表情、角色化的对白、摹拟的声响效果和提示性的手势动作，绘声绘色，引

人入胜。讲到精彩时则神色飞扬；沮丧时则如丧考妣，令听者如痴如醉。象“三国演义”这部章回小说，讲

得如今天精彩电视连续剧，让听者欲罢不能。故潮汕有句俗语叫“讲三国”（指此人说话极具故事性）。在

那缺少娱乐生活的年代里，听“古”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娱乐享受而经久不衰。当时汕头最红的说书人要算

陈四文。这种不知沿袭多少年代的民间口头传统形式，如今已失去踪迹。虽然“说岳”、“隋唐演义”、

“三侠五义”等民间故事讲本依存，但精彩的说书人早已“更弦改辙”而所剩无几了。

民俗学研究告诉我们：“民间口头文学首先是文学的类别，但它无论如何是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特殊类

别。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作和传播活动大大有别于作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的口头特点使这些

文学纯天然地具备了表演娱乐性质。这是民间口头文学民俗性格的主要标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今天，我们将潮汕民间口头文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时，仅仅是收集整理了其中的文字部分。

即使是对其中方言的僻字进行注音、注解，并编印成书籍，汇成《潮汕文库》加以保护，那只是保护了民间

口头文学的一半。另一半口头传统所包含的表演娱乐部分，则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行将消失。由此，在调

查搜集整理具有表演性质的民间口头文学类时，不仅要对其文学部分的辑录，更要重视它的表演娱乐方面的

内容。尤其对那些濒危的项目，应抓紧寻找传承人，为他们创造适合口头表演的条件和环境，进行现场录音

录像，建立数据库。这才算较为完整的保护和保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

探索和研究，才能对项目传承人的扶植与支持，以及在传承中的振兴工作。

（二）

潮汕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随着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今高科技信息时代，人们可见坐在家里舒适地观看自己所喜欢的电视节目或欣赏

适合自己口味的音乐。有谁会到街头巷尾去听老婆婆唱歌册？还有谁会跑到讲古场上去听“陈四文们” 

“讲三国”？口头文学是由讲者和听者双方组成的文化活动形式。两者如果失去了一方，其表演活动的形式

便停止。就象举办一场露天电影放映，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观众跑光了，放映便自动停止。潮汕地区过去曾

流传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形式叫“扣歌”。由于这一形式多为穷苦的民间艺人沿街站户卖唱所沿用，故俗称

“扣门脚歌”，卖唱者被贬称为“叩歌仔”。扣歌的说唱方式一般由一人手持竹板击节，边唱边敲。歌文句

式以7字为主，每4句为一小节，每节押一韵，中间可随时转韵。其内容多为叙事长篇或短篇，与潮州歌册有

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潮州歌册多为妇女自娱文艺，吟唱声调平稳。而扣歌多为男人掌唱，声调抑扬快缓，

较富表演性。有些唱法还特意在每个小节未尾处拉腔或衬字。也有些由女人说唱，男人拉着椰胡伴奏等等。

这种民间说唱形式笔者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在汕头见过。那时都是些山区来城市求乞的卖唱者。“文

革”开始后这种“沿街卖唱”形式已失去生存条件，自然也失去传承活动，失去传承也就意味着消失。这是

民间口传文学的一般规律。

在潮汕地区口传文学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要算俗谚、歌谣和儿歌。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在日常交际中，经

常会用上几句比喻贴切、意寓深长的俗语、熟语或歇后语。如今的80后、90后的潮汕青年一代已很少采用甚

至不懂得什么是潮汕俗语或歇后语，更不清楚潮州歌册、潮汕方言歌为何物。国家推行普通话教学至今已数

十年，这对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但以地方方言为日常交际

工具的区域中，“推普”必定对地方母语造成一定的影响。据笔者观察：现在城镇的中小学生的潮语交流能

力正在不断退化。占相当比例的青少年不能用准确流利的潮汕话表达，需要用方言表述时则说得很拗口，一

些语词不得不用普通话表达。部分青年教师不晓得潮汕方言的八音拼法，更不懂方言中的僻字和古汉语成

份。两年前，汕头电视台曾公开招考潮语节目主持人。在近百名应试的俊男靓女大学生中，竟然招不到一名

合格的人选而草草收场。这说明以潮汕方言为母语的潮人后代将会出现“语言断层”。母语的断层将会导致

潮汕口传文学的断层。

国家“推普”的方针并不排斥地方方言的存在。笔者曾撰文《浅谈潮汕语在课堂教学上的意义》，提出

应适当增加潮汕方言在课堂教学的比重；教会学生使用《潮汕字典》知识，以正语音；举办一些潮汕方言表

演类的文艺活动，提高学生的潮语表达能力等措施。使下一代潮汕人能传承潮汕优秀的传统文化。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制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保护

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发展。对于潮汕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

传统，传承创新发展。而不是全盘进行重新复制，强迫今天的民众去接受它。因此，保护工作就涉及到保护

与保存的问题。保护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挖掘整理出某一个文化形态中所具有民族性和生命力的精神

内核，研究它所蕴含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思想风貌、审美情趣等广泛的内容，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在传承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展，使之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为我们今天开展文化艺

术活动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例如，最近韩山师范的师生用动漫艺术将潮剧的折子戏制作成卡通片，

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而保存则是对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的文化形式，进行整理登记，建立数字资料

档案，存入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记载，以便后代从中研究读解它的历史年轮、演变规律及消失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时代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发展起来的，为了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重视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造性转化，使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保持旺盛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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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京中一善口技者”用一桌、一扇、一抚尺，摹拟深巷夜晚一四口人家睡梦中发生的家常琐事的各种声

音。继而深巷突发火灾，传来火爆声、棚塌声、呼救声、泼水声、抢夺声。其惟妙惟肖的口技，使隔着屏障

的听者闻之“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的惊恐效果。这篇古文的艺术魅力在于作者

描述的生动准确。倘若那时“京中”已发明了留声机、录像机，将口技者的精彩表演记录下来，今人将会亲

身感受到这段视听艺术的效果。象在潮汕流传了数百年历史的“潮州歌册”，是一种用潮汕方言押韵，按一

定的节奏唱诵的口头文学。其吟唱方式是由江南唱词平和舒缓的说唱风格演变而来，内容多为历史故事、才

子佳人故事、民间传奇。歌文多为7字4句为一节，每节押一个韵，琅琅上口，又俗又雅，深为民众所喜爱。

旧时在潮汕农村市井常见的情景：一位年长识字的老婆婆戴着老花镜手捧歌册，悠扬顿错的诵唱，身边围坐

着一群做针线的妇女和听得入神的小孩。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私语、包公铁面断案、奸臣狡诘的嘴脸便生动

地进入听者的脑际。许多目不识丁的农妇村姑在这些歌册故事中得到人间世事、忠孝廉耻、妇道礼节的文化

传承。一些识字不多的妇女耳濡目染，也成为潮州歌册的地域传承者。

另一种有鲜明表演娱乐性质的口头文学——讲故事，在潮汕一带俗称“讲古”。它是由讲者和听者双方

组成的民间文化活动，过去深受民众喜闻乐见。上世纪60年代“文革”之前，在汕头市区福合埕有一处讲古

场所，场内可容百几十人。每天下午、晚上开场讲古，听客只花三五分钱便可入场听古。说书人身着长衫手

执纸扇，他那极富戏剧性的面部表情、角色化的对白、摹拟的声响效果和提示性的手势动作，绘声绘色，引

人入胜。讲到精彩时则神色飞扬；沮丧时则如丧考妣，令听者如痴如醉。象“三国演义”这部章回小说，讲

得如今天精彩电视连续剧，让听者欲罢不能。故潮汕有句俗语叫“讲三国”（指此人说话极具故事性）。在

那缺少娱乐生活的年代里，听“古”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娱乐享受而经久不衰。当时汕头最红的说书人要算

陈四文。这种不知沿袭多少年代的民间口头传统形式，如今已失去踪迹。虽然“说岳”、“隋唐演义”、

“三侠五义”等民间故事讲本依存，但精彩的说书人早已“更弦改辙”而所剩无几了。

民俗学研究告诉我们：“民间口头文学首先是文学的类别，但它无论如何是不同于作家文学的特殊类

别。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创作和传播活动大大有别于作家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的口头特点使这些

文学纯天然地具备了表演娱乐性质。这是民间口头文学民俗性格的主要标志”（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今天，我们将潮汕民间口头文学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时，仅仅是收集整理了其中的文字部分。

即使是对其中方言的僻字进行注音、注解，并编印成书籍，汇成《潮汕文库》加以保护，那只是保护了民间

口头文学的一半。另一半口头传统所包含的表演娱乐部分，则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行将消失。由此，在调

查搜集整理具有表演性质的民间口头文学类时，不仅要对其文学部分的辑录，更要重视它的表演娱乐方面的

内容。尤其对那些濒危的项目，应抓紧寻找传承人，为他们创造适合口头表演的条件和环境，进行现场录音

录像，建立数据库。这才算较为完整的保护和保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其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

探索和研究，才能对项目传承人的扶植与支持，以及在传承中的振兴工作。

（二）

潮汕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随着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

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今高科技信息时代，人们可见坐在家里舒适地观看自己所喜欢的电视节目或欣赏

适合自己口味的音乐。有谁会到街头巷尾去听老婆婆唱歌册？还有谁会跑到讲古场上去听“陈四文们” 

“讲三国”？口头文学是由讲者和听者双方组成的文化活动形式。两者如果失去了一方，其表演活动的形式

便停止。就象举办一场露天电影放映，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观众跑光了，放映便自动停止。潮汕地区过去曾

流传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形式叫“扣歌”。由于这一形式多为穷苦的民间艺人沿街站户卖唱所沿用，故俗称

“扣门脚歌”，卖唱者被贬称为“叩歌仔”。扣歌的说唱方式一般由一人手持竹板击节，边唱边敲。歌文句

式以7字为主，每4句为一小节，每节押一韵，中间可随时转韵。其内容多为叙事长篇或短篇，与潮州歌册有

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潮州歌册多为妇女自娱文艺，吟唱声调平稳。而扣歌多为男人掌唱，声调抑扬快缓，

较富表演性。有些唱法还特意在每个小节未尾处拉腔或衬字。也有些由女人说唱，男人拉着椰胡伴奏等等。

这种民间说唱形式笔者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在汕头见过。那时都是些山区来城市求乞的卖唱者。“文

革”开始后这种“沿街卖唱”形式已失去生存条件，自然也失去传承活动，失去传承也就意味着消失。这是

民间口传文学的一般规律。

在潮汕地区口传文学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要算俗谚、歌谣和儿歌。现在上了年纪的人在日常交际中，经

常会用上几句比喻贴切、意寓深长的俗语、熟语或歇后语。如今的80后、90后的潮汕青年一代已很少采用甚

至不懂得什么是潮汕俗语或歇后语，更不清楚潮州歌册、潮汕方言歌为何物。国家推行普通话教学至今已数

十年，这对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有着重要作用。但以地方方言为日常交际

工具的区域中，“推普”必定对地方母语造成一定的影响。据笔者观察：现在城镇的中小学生的潮语交流能

力正在不断退化。占相当比例的青少年不能用准确流利的潮汕话表达，需要用方言表述时则说得很拗口，一

些语词不得不用普通话表达。部分青年教师不晓得潮汕方言的八音拼法，更不懂方言中的僻字和古汉语成

份。两年前，汕头电视台曾公开招考潮语节目主持人。在近百名应试的俊男靓女大学生中，竟然招不到一名

合格的人选而草草收场。这说明以潮汕方言为母语的潮人后代将会出现“语言断层”。母语的断层将会导致

潮汕口传文学的断层。

国家“推普”的方针并不排斥地方方言的存在。笔者曾撰文《浅谈潮汕语在课堂教学上的意义》，提出

应适当增加潮汕方言在课堂教学的比重；教会学生使用《潮汕字典》知识，以正语音；举办一些潮汕方言表

演类的文艺活动，提高学生的潮语表达能力等措施。使下一代潮汕人能传承潮汕优秀的传统文化。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我国制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保护

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发展。对于潮汕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文化

传统，传承创新发展。而不是全盘进行重新复制，强迫今天的民众去接受它。因此，保护工作就涉及到保护

与保存的问题。保护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挖掘整理出某一个文化形态中所具有民族性和生命力的精神

内核，研究它所蕴含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宗教信仰、思想风貌、审美情趣等广泛的内容，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在传承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发展，使之成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为我们今天开展文化艺

术活动服务，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例如，最近韩山师范的师生用动漫艺术将潮剧的折子戏制作成卡通片，

深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而保存则是对那些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的文化形式，进行整理登记，建立数字资料

档案，存入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记载，以便后代从中研究读解它的历史年轮、演变规律及消失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时代文化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发展起来的，为了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就必须重视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创造性转化，使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保持旺盛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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